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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条 编制目的

为深化“多规合一”改革，进一步健全隆尧县国土空间

规划体系，加强隆尧县魏家庄镇城镇开发边界内国土空间用

途管制，促进魏家庄镇高质量发展，落实《隆尧县魏家庄镇、

东良镇、北楼乡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

中魏家庄镇的战略目标、底线管控、功能布局、空间结构、

规模总量、资源利用等要求，依据《河北省自然资源厅 关

于做好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》、《河北省城镇开发

边界内详细规划编制导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政策文件及法律

法规的要求，结合魏家庄镇实际，编制《隆尧县魏家庄镇城

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》。

第 2 条 规划范围

本次规划范围为魏家庄镇城镇开发边界范围，总面积

97.95公顷。

第 3 条 规划效力

本规划是魏家庄镇城镇开发边界内各项建设、管理的法

定性文件，规划范围内土地的用地性质、用地规模、用地边

界，各类建筑物、构筑物的改建、拆建、新建，道路和公用

设施的新建和改造等，均应符合本规划的规定和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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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条 规划定位

充分落实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魏家庄镇“以五

金制钉特色产业和唐帝陵旅游开发为主的县域南部重点镇”

的发展定位，确定镇政府驻地的综合发展定位为：以居住和

公共服务为主的配套齐全的综合功能区。

第 5 条 指标体系

落实总体规划指标管控要求，高标准构建功能完善、便

捷活力的支撑设施，高品质营造生态智慧社区，形成包含空

间底线、空间结构与效率和空间品质的综合指标体系，按照

约束性和预期性进行差异化管控。

第 6 条 空间结构

魏家庄镇政府驻地形成“一核、两轴、多点”的公共空

间结构。一核为综合服务核心，两轴为沿主干道形成两条开

放空间景观轴，多点为多个公园景观节点。

第 7 条 用地布局

考虑单元人口等指标与各项设施的匹配关系，优化用地

布局，形成单元用地布局方案。

第 8 条 强度分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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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功能及用地情况将规划范围划分为Ⅰ级强度分区、Ⅱ

级强度分区，共 2个开发强度分区。Ⅰ级强度分区包括机关团

体、文化、商业商务等用地；Ⅱ级强度分区主要为居住、工

业等用地。

第 9 条 高度分区

建筑高度按 2个等级基准高度进行控制，确定一级高度

分区主要为住宅、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、商业服务、公用设

施，二级高度分区主要为城镇住宅。

第 10 条 生活圈规划

依托乡镇政府驻地形成 15 分钟生活圈服务核心，在完

善社区基础设施配置的同时，加强为农服务功能，提升医疗、

教育、文化、体育、交通等方面的服务品质。构建由避难场

所、应急通道和防灾设施组成的救援服务体系。

第 11 条 道路系统

魏家庄镇政府驻地规划采取主干路—次干路—支路结

合的三级道路系统。规划主干路红线宽度为 24 米，次干路

公
示
稿



为 10-14米。

主干路：迎宾街、信和商业街。

次干路：信义路、栖凤路、呈祥路、兴魏西路、经三路、

通达路、兴魏东路。

第 12 条 景观风貌格局

构建疏密有致的建筑布局形式，营造人性化城镇街道和

公共空间，建筑肌理体现规整秩序，构成镇政府驻地空间肌

理基础。规划形成“一心、两轴、三区”的空间结构。

“一心”：指镇政府驻地北部以镇政府为中心形成的的

综合服务中心。

“两轴”：指沿迎宾路和信和商业街形成的城镇发展轴。

“三区”：依托原有功能分区，将镇政府驻地划分为现

代居住区、综合服务区和工业发展区三个分区。现代居住区，

传承魏家庄镇传统文化，完善社区服务和基础设施，营造自

然和谐的社区环境；综合服务区，依托原有公共服务设施，

完善镇政府驻地综合服务功能；工业发展区，完善现状产业

功能。

第 13 条 绿地系统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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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1.24公顷，包括公园绿地和广

场用地。规划公园绿地主要为镇政府驻地北侧的城镇休闲公

园，规划保留现状广场 1处。

第 14 条 绿线管控

落实总体规划确定的绿线管控范围。城市绿线内所有建

设活动均应符合相关管理要求。

绿线范围内的公园绿地、广场，必须按照相关现行标准

进行绿地建设；城市绿线内的用地，不得改作他用，不得违

反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准以及批准的规划进行开发建设；在

城市绿线范围内，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他

设施应当限期迁出。绿线内可兼容设施道路、市政管线等线

状交通、线状市政基础设施；因重大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

等公共利益确需调整绿线的，应保证绿线结构系统性；因建

设或者其他特殊情况，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线内用地的，必

须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。城市绿线的调整应符合国家有关

规定。

第 15 条 黄线管控

落实总体规划确定的黄线管控范围，主要包括消防站和

邮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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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黄线范围内违反城市规划

要求，进行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建设；不得违反国

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建设；未经批准，不得改装、迁

移或拆毁原有城市基础设施；不得进行其他损坏城市基础设

施或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安全和正常运转的行为。

在城市黄线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各类建筑物、构筑物、

道路、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，应当依法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

规划许可，并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办理相关手续。迁移、拆

除城市黄线内城市基础设施的，应当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办

理相关手续。

规划划定的城市黄线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控，

城市黄线一经批准，不得擅自调整，因城市发展和城市功能、

布局变化等，需要调整城市黄线的，应进行规划论证，并保

证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和服务能力不降低。城市黄线的调整应

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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